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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深化改革开放的需要

加强国际经济法的研究

姚 梅 镇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需要
,

加强国际经济法的研究
,

在理论上和实践上
,

深感

迫切
,

实属当务之急
。

但由于对国际经济学 (学 )存在不同理解
,

往往导致学科本身科学界限

的混乱
,

甚至造成研究内容的不必要重复
。

因此
,

对国际经济法的概念
,

特征及其范围
、

研

究任务和研究方法
,

以及国际经济法本身的内在结构及其与其他法律部门的关系
,

就个人所

见
,

谈几点看法
。

一
、

国际经济法的概念
、

特征及其范围

概括地说
,

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国际经济关系
、

国际经济组织的有关国际法与国内法规范

的总称
。

国际间经济文往形式繁多
、

内容复杂
、

广泛涉及贸易
、

投资
、

金融
、

技术与劳务等

各个方面
,

所以
,

具体地说
,

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关于 自然资源的保有和开发
、

商品的生产与

流通
、

资金融通 (投资
、

信贷等 )
、

技术与劳务移动
、

支付
、

结算
、

税收
、

争议处理 以及关于

国际经济组织的结构
、

职能等法律规范与法律体制的总称
。

它是一个综合的
、

独立 的法律体

制
,

是传统法律领域中的一个新的突破
。

国际经济法的研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引起法学界的重视
,

我国则自 1 9 7 9年实行开放

政策后才起步的
。

关于其概念
、

性质
、

范围
,

法学界有种种不同看法
,

概括起来
,

不外两大

学派
。

一 派是传统学派
,

严格遵守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界限
,

认为国际经济法属于国际公法的

范畴
,

是调整国家 (国际组织 ) 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

其主体仅限于国 家
、

国 际 组

织
,

少黔内容仅限于国家 (国际组织 )间的经济关系
,

其法源仅限于条约
、

国际惯例
,

不包括国

内涉外经济法
。

这实际上是把国际经济法简单地理解为
“

经济的国际法
” 。

举其代表论点
,

如

英国的施瓦曾伯格 ( G
.

cS hw ar z e n b e r g e r ) 认为国际经济法是国际公法的一个分支
,

包 括 国

家经济活动的法律 (如通商条约
、

政府间贷款及支付协定等 )及国际经济组织法
。

日本的金泽

良雄认为国际经济法是为了解决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矛盾
,

从国际整体立场出发所建立的法

律秩序
,

即对 国际社会中的经济活动通过国家间多边或双边条约加以调整而形成的国际法
,

即条约的总称
。

如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

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等
。

另一派是新兴学派
,

认为国际

经济法是调整跨国经济关系
,

包括国际法与国内法有关规范的总称
。

其主体既包括国家
、

国

际组织
,

又包括个人
、

法人 ; 其内容不仅调整国家间的经济关系
,

也调整跨国的民间经济关

系 ;
其法源既包括国际法

,

又包括国内法有关规范
,

形成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

或 称 为
“

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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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法
”

(t ras : Lna t io oa l la w )
,

或称为
“

第三法律秩序
”
( t h e t h i r d l e g a l o r d e r )

。

以美 国的杰塞

普 ( P
.

J e s s u p )
、

斯坦勒 ( H
.

S t e i n e :
)

、

瓦茨 ( D
.

V a g t s )
、

杰克逊 ( J
.

J a c k s o n
)等为代表

。

举其主要论点
,

如斯坦勒
、

布鲁斯特 ( K
.

B r e w st er )
、

卡茨 ( M
。

K at z )等
,

强调打 破 国 际

公法
、

国际私法
,

与比较法之间相互隔绝的界限
,

重视国际经济关系中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相

互作用
、

相互渗透的关系
,

提出以
“

跨国法律关系 ( t r a n s n a t i o n a l l e g a l r e l a t i o n s )
”

为核心
。

认为国际经:
济法是关于国际经济交易行为和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

名之为 包 括 个 人
、

法

人
、

国家
、

国际组织间一切国际经济交往和关系在内的国际 交 易 行 为 与 关 系 法 ( L a w of

I n t e r “ a t i o ` : a l T r a n s a e t i o n a n d R e l a t i o n s )
。

在这个统一的法律体制中
,

包括两类法律规范
,

一是涉外经济法—
国内法 (包括公法 )

、

私法 (国际私法 )
、

两国间条约 ; 二是 国际经济行政

法— 多国间条约
。

德国的艾 尔勒 ( G
.

E lr
e r )从国际间组织经济的角度出发

,

认为国际经济

法是指对跨越国境而展开的经济关系
,

通过有组织的制约权加以规制或调整的法律规范的总

称
,

名之为国际的组织经济法
。

在这个统一法律体制中
,

无论是关于通商贸易关系之法
,

或

是国际货币关系之法
,

或是国际经济管理之法
,

都包含国际法规范与国内法规范
、

公法规范

与私法规范
。

日本的佐藤和男
、

小原喜雄等均持此说
。

此外
,

还有持折衷论者
,

即
:

不认为

国际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分科
,

但认为当考察国际社会经济的法律现象时
,

必须把国际

法与国内法两个不同领域的法律规范
、

综合地加 以剖析
,

并应重视国内法的联系
,

实际上是

一种研究方法论
,

未涉及问题的实质①
。

综观 以上学说
,

第一说失之保守
,

局囿于传统法学分科论
,

流于概念论
、

脱离实际
、

牺

牲了对 国际经济客观现象统一性的把握
,

忽视了国际经济法本身的复杂结构
,

具有极大的片

面性和局限性
。

第二说
,

基于对问题的动态的研究
,

把握问题的实质
,

不停留于表面现象及

概念的探求
。

虽然
,

象
“

跨国法
”

的提法 (杰塞普 )在法理上固不能成立
,

但在把握跨国经济关

系这一客观事实
,

来论证国际经济法本身构成一个独立的法律体制这点上
,

能如实地反映现

代国际经济关系的实况和国际经济法的内在结构和全貌
,

在理论上和实用上都是可取的
。

法律作为上层建筑
,

必然是其经济基础的反映
,

是其所调整的经济关系的体现
。

商品和

资本的本身具有 国际性
,

总是要跨越 国境而流动的
,

这是客观经济的必然反映
。

现代国际经

济交往的特点是
:

主体多样
、

关系复杂
。

作为调整这一关系的国际经济法
,

无论 在 国 际 贸

易
、

国际投资
、

国际技术转让
、

乃至劳务输出等领域
,

其主体并不象国际公法那样
,

仅限于

国家及国际组织
,

除此之外
,

还大量地包括个人和法人或企业等非政治实体
。

其作为调整对

象的法律关系也较复杂
,

并不象国际公法那样
,

只限于调整国家间
、

国际组织间或它们相互

间的关系
,

还包括国标间大量的民间经济关系
,

如
:

一 国国民
、

公司
、

企业同他国政府间以

及不同国家个人
、

公司
、

企业间的投资
、

贸易
、

信贷等民间经济交往关系等等
。

确切地说
,

国际经济法所调整的对象
,

与其说是国际经济关系
,

毋宁说是一种跨国经济关系 ( t r an
s n at 卜

o n a l e e o n o m l e r e l a t i o n s )或跨国法律问题 ( t r a n s n a t呈o n a l l e g n t p r o b l e m s )
。

正由于国际经

济交往 中这种既统一而又形式多样的关系
,

所以
,

在适用法律方面
,

也不拘一格
。

不象国际

公法关系一样
,

仅仅适用国际条约
、

国际习惯等国际法规范
.

而且
,

还大量适用各国调整对

外经济关系或涉外经济关系的国内法规范
,

如
:

外资法
、

外贸法
、

技术转让法
、

外 汇 管 理

法
、

海外投资保险法
、

海商法
、

商标法
、

专利法
、

公司法
、

企业法
、

涉外税法
、

破产法
、

仲

裁法与民事诉讼法及民法
、

商法中的有关规定等等
。

可见
,

国际经济法的特点表现在 它不属于国际法
、

国内法
、

公法或私法任何一个领域
,

而是包括国际法与国内法
、

公法与私拒稍关调整 国际经济关萦的一切规范在内而形成的一个



独立的综合的法律体制
,

是法律体制中一个新的部门
。

固然
,

依国际经济关系的内容和形态

的不同
,

有的适用国际法
,

有的适用国内法
,

有时国际法居于伏位
,

有时国内法居于伏位
,

但在统一的国际经济法的体制中
,

两种法规是不可分割
、

相互为用
、

成为整体法律秩序中的

有机构成部分
。

国际经济法这一跨国际法和国内法两个领域
,

跨公法和私法两个 部 门 的 特

征
,

正是现代国际经济固有的内在联系和有机统一结构的客观反映
,

绝不是法学家人为的揉

合
。

反之
,

如果把 国际经济法简单地纳入国际法范畴
,

把研究的领域局限于 国际条约或国际

惯例
,

这无异于把本来具有有机结构
、

复杂多样的国际经济关系和统一的法律现象
,

人为地

加以割裂
,

既不能反映现代国际经济关系的实况
,

更不能圆满而有效地解决国际经济关系中

一切现实的跨国法律间题
,

并在理论上造成混乱
。

从世界范围来看
,

国际社会中 的 经 济 关

系
,

既有各国国民经济之间的关系
,

又有个别经济之间的关系
,

更有国民经济与个别经济相

互间的关系
。

针对这些跨国经济关系所产生的问题
,

往往不是某一部 门法律所能单独解决和

适用的
,

因而
,

在客观上形成了国际法与国内法
、

公法与私法相互作用和相互渗透的统一法

律秩序
。

包括在这统一结构的国际经济关系中可适用的国际法规范与国内法规范是被国际经

济关系固有的逻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

尽管它们在法律渊源上存在着形式上的差异
,

但实际

上两者是相辅相成
、

相互补充其作用和效力的
。

一个国家以其国内法为依据所实施的对外经

济政策的行为
,

必将对约束国际经济有关的国际法产生效力
; 反之

,

以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

国际法为法律基础的措施
,

也通过其对国民经济的作用
,

而给国内法带来实质性的影响
。

传

统法学研究的最大缺点就在于把国际法与国内法置于完全隔绝的状态
,

忽视两者相互作用的

必然联系②
。

譬如外国投资者来我国投资
,

与我国企业举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

这里既有中

外双方投资者民间投资关系等私法关系 (投资合同关系 ) , 还有基于我国外资法
、

外汇管理法

及涉外税法等对外商投资企业实施管理的公法关系 ; 而且
,

还涉及我国同外 国投资者本国所

签订的相互保护投资协定及税收协定等双边条约以及我国参加的有关多 边 条 约 (如 19 8 5 年

建立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 )等国际公法关系
。

又如
,

美国国内海外投资保险法的实施
,

以

美国同接受美国国民投资的国家 (东道 国 )签订有双边投资保证协定为法定前提
,

否则
,

在美

国国内法上对在该外国投资的美国投资者不承担投资保险
。

可见
,

作为国际经济法对象的全

部或部分的国际经济关系
,

只要它在实质上作为有机统一现象反映出来
,

就需要把基于该经

济关系内在逻辑的国际法和国内法
、

公法和私法等规范作为一个整体
、

系统地加以理解和运

用③
。

在国际经济关系中
,

这种情况
,

比比皆是
。

正如艾尔勒所指出的
,

传统法学研究方法

的缺陷在于拘泥于形式上的法律分科的严格界 限
,

把国际法与国内法置于相互隔绝的状态
,

忽视其相互联系的必然性
。

对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规制
,

是属于国际法
,

还是属于国内

法
,

即法是什么 ? 法从何所出 ? 决不是问题的本质
。

而法律规制的对象
,

即问题是什么 ? 才

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

这就充分证明国际经济法作为一个综合的独立的法律体制的特点所在
。

国际经济法的范围
,

基于现代国际经济关系以贸易
、

金融
、

资本及技术移动为中心这一

特点
,

包括下列七个主要部门法
:

(一 ) 国际贸易法 (二 ) 国际货币金融法 ; (三 ) 国际投

资法
;

( 四 ) 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转让法
, (五 ) 海商法 ; (六 ) 国际税法 ;

(七 ) 国

际经济组织法
,

以及其他研究方向 (依条件和需要
,

还可以细分及增设其他部门法
,

如
:

国际

开发法
、

国际劳动法
、

国际援助法
、

国际反托拉斯法
、

国际反倾销法等 )
。

关于国际经济法与其他相邻法律部门的关系
,

它同国际法虽在主体
,

对象方 面 各 有 不

同
,

但国际法中有关 国际经济的条约
,

国际惯例毕竟是国际经济法的重要法源之一
,

也是其

重要的组成部分
。

至于国际经济法与国际私法的关系
,

两者既有联系
,

更有区别
。

虽然两者



都是调整涉外法律关系
,

但除主体与对象范围不同外
,

更重要的区别是两者调整的内容和方

法不同
。

国际经济法是直接调整国际经济关系中实体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

是直接调整方法
,

属于实体法规范
。

而国际私法则是间接调整涉外民事法律关系
,

即主要是解决在涉外法律关

系 中不同法制的法律冲突问题
,

旨在解决如何选择及适用哪一国法律的问题
,

是一种间接调

整方法
,

并不直接解决和调整具体法律关系本身实体的权利与义务问题
,

属于冲突法规范
,

这是国际私法之所以产生和存在的前提
,

也是其根本任务之所在
。

法律冲突一经解决
,

国际

私法的任务即告完成
。

任何一个部 门法律或部门法学
,

都有区别于其他部 门法律或部门法学

的内涵与外延 的科学规定性
。

国际私法是以冲突规范为其核心的一种特殊类型的适用法
,

这

一本质特征构成了国际私法同其他部门法律的根本区别
,

离开冲突法
,

即无所谓 国 际 私 法

了
。

正同国际私法不能将各国实体民商法规定纳入国际私法领域之内
,

使之变成国际民商法

或涉外民商法一样
,

也不应将属于国际经济法的实体法部分
,

如外资法
、

外贸法
、

技术转让

法
、

海商法等内容纳入国际私法的领域
,

而只应按国际私法的本来面目及其任务
,

解决国际

经济关系中的法律冲突间题
。

如果勉强将这些与冲突法规范有着本质不同的实体法规范纳入

国际私法范畴
,

不仅使国际私法本身的内容不适当的扩大和不必要的庞杂
,

泯灭不 同法律部

门之间科学界限
,

形成 内容上不必要的重复
,

引起思想混乱
,

更重要的是破坏了国际私法本

身固有的内在结构
,

改变其性质
,

其结果只能使国际私法成为另一种法律了
。

这种做法在理

论上说不过去
,

在实践上也是不利的④
,

徒增困惑而已
。

当然
,

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之间

又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

在现代国际经济交往中
,

要涉及各国法律
,

不可避免地要出现法律冲

突
,

这就需要运用冲突法规则
,

来解决法律选择及法律适用间题
。

不少有关国际经济的法律

中
,

也有解决适用法律的条款
。

但各个部 门法律
,

各有其本身的特点和内在结构
、

科学的界

限及其任务
。

虽可相互为用
,

但不能相互代替
,

相互包容 (尽管国际经济法学说中也有人将

国际私法纳入国际经济法体系之内 )
。

二
、

国际经济法的研究与深化改革开放的关系

国际合作以谋发展是所有 国家的一致目标和共同义务
,

这符合国际经济发展 的 历 史 规

律
,

也是各国经济本身发展的必由之路
。

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
,

在现代条件之下
,

任何一国

的经济发展
,

都不能同国际关系分割开来
,

利用外资
、

发展外贸
、

互通有无
、

取长补短
,

是

国际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

也是各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

闭关锁国
、

固步 自封
、

无异束茧

自缚
,

人为地窒息本国经济的发展
。

改革开放是我国强国之路
,

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已定为基

本国策
,

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要途径之一
。

十多年来
,

在这方面已取得不少成绩
。

研究国际

经济法
,

有助于拓宽眼界
,

理解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和规律以及国际和各国在政策及法制上

所采取的必要措施
,

从而
,

增进开放意识
,

进一步明确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性和其战略

意义
,

辩析改革开放中应兴应革之事
,

并有利于促进国际经济
、

技术的合作与交流的发展
。

此其一
。

国际资金
、

技术及商品的移动
,

以有利的投资环境 ( i二 v e s tm e nt c工i m at e )为前提
,

投资

环境是包括物质的和社会的各种条件和因素的一个综合环境
,

其中以法制环境是 最 有 决定

性
、

最有影响力的因素
。

外商企业来我国进行投资或贸易
,

其决策依据
,

一看是 否 有 利 可

图
,

二看有无法律保障
。

因而
,

改善法制环境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关键
。

我国法制环境虽已不

断改善
,

渐臻完备
,

但由于现代国际经济关系复杂
,

形式多样
,

加上国际经济与技术发展迅



速
,

而各国政策
,

立法各异
,

无论在贸易
、

投资
、

技术转让与信贷融资等方面
,

将不断出现

新的间题
,

需要从法律上加以解决或采取对策
。

如
,

国外采取贸易保护主义
,

实 行 反 倾 销

法
,

或国外反托拉斯法的域外适用等
,

均将对我国对外经济带来直接影响
; 又如

,

我国在利

用外资方式上
,

采取嫁接式
,

实行一厂两制
;
或如何鼓励及保护外商再投资

,

拓 宽 外 资 渠

道 ;
或除经济特区之外

,

是否试建自由贸易区
,

更有利于吸引外资
、

发展外贸 ; 或 利 用 外

资
、

试行成片开发
; 以及我国如何积极发展海外投资和劳务

、

技术输出等等
,

都是我国当前

对外经济立法中的重要课题
。

加强国际经济法的研究
,

可以基于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精神和

国情需要
,

参照国际合理惯例
,

对 比借鉴国外有益的立法和司法经验
,

因时
、

因事
、

因地制

宜
、

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的立法对策和具体措施
。

这将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涉外经济立法
、

增进

法律意识
,

优化法制环境
,

既能有效地解决现实问题
,

又能在维护国家权益的基础上
,

贯彻

平等互利的原则
,

取信于人
,

以增进 国际经济合作与交流的圆满发展
。

此其二
。

我国的国际威望与国际信誉 日高
,

国际经济交往频繁
,

我国政府已同世界近 2 00 个国家

和地区建立了经济贸易关系
,

还同不少国家签订了投资保护协定
,

税收协定
,

并加入了很多

重要的公约
,

如
: 1 9 5 8年《联合国关于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

、

1 9 8 5年《建立多边投资

担保机构公约》等
,

我国已承担了不少关于国际经济方面的条约义务
。

因而
,

认真分析 各 该

条约的内容
、

联系我国实际情况
,

研究条约与我国国内立法的衔接关系
,

提供制订相应立法

措施 (如
:

施行细则
、

实施条例 ) 的咨询意见
,

稗通过立法
,

保证条约在国内的有效实施
,

使

我国在主权原则下
,

履行所承担的条约义务
,

既可防止政府间不必要的争议
,

又足以达到维

护及发展我国正常国际经济关系的目的
。

这是研究国际经济法的重要任务之一
,

此其三
。

加强国际经济法的研究
,

有利于提高涉外经济法律理论和实际工作者的水平
,

提高对外

经贸法律工作的质量
,

以适应我国对外开放的需要
。

此其四
。

三
、

国际经济法的研究方法

(一 )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

这是我们研究一切问题的基点
。

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
,

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
,

两者相辅相成
,

不可须臾分离的
,

而前者是根本
。

因为改革
、

开放
,

都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 自我完善
,

自我补充
,

其终极 目的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

是社会主义化
,

而不是资本主义化或资产阶级 自由化
。

开放
、

引进
、

绝不是全盘西化
,

而是

取利除弊
,

其标准
,

只能是立足于四项基本原则
,

否则
,

就会失去正确的方向
。

譬如
,

引进

外资
,

不是外商想干什么
,

就让他们千什么
,

而是我们需要什么
,

就允许或鼓励他们干什么
。

这就是外资投向
、

技术导向问题
。

允许
、

鼓励或限制
、

禁止的标准
,

就是在四项基本原则的

指导下
,

立足于 自力更生
,

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及国情需要为归依
,

有选择地取其先进有益的

东西
,

吸收
、

消化
、

化为 已有
,

加以发展
。

这是研究国际经济法的纂本立场
。

日本政府在 50

年代末引进外资时
,

提出的政策口 号是
“

吸收性战略
” ,

其运用的过程是
“

进 口

— 国产化—
出口 ” ,

这是值得借鉴的
。

当然
,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

并不反对在思想理论
、

文学艺术等意

识形态领域进行理论探讨和学术争鸣
,

也不排斥西方国家的优秀文化
、

先进科学技术和现代

化管理
。

贯彻
“

双
一

百方针
”

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统一的
,

不是对立的
,

只有在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的前提下
,

努力发展学术上的自由讨论
,

才能繁荣现代国际经济法的理论
。

(二 ) 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
。

国际经济法是法学领域中一门应用学科
。

国际经济交



往直接涉及各国利害和政策
,

而由于各国情况不同
、

利害不一
,

政策与法律各 殊
、

矛 盾 很

多
,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
、

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
,

其情况尤为严重
,

故

国际经济关系中出现的法律间题复杂多样
,

较难解决
。

研究国际经济法既要摆脱就事论事
,

就法论法
,

又要避免局限于纯理论之争
,

沉迷于概念之中
,

必须从实际出发
,

坚持国际经济

新秩序的原则精神
,

运用科学方法及现代国际经济法理论
,

去发现矛盾
,

解决矛盾
。

特别在

我国
,

要簇于我国既是发展中国家
,

又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国情
,

根据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

精神
,

参照国外实践
,

联 系我国涉外经济立法和司法实践
,

对开放中存在的问题
,

进行有针

对性的研究
。

这样
,

既使国际经济法的研究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实践服务
,

同时
,

又通过不断

联系实际的研究成果
,

丰富国际经济法的内容
。

(三 ) 比较分析
,

综合研究
。

国际经济法是一个综合法律部门
,

广泛涉及国际法与国内

法的很多方面
。

国际法制与国内法制既有联系
,

也有矛盾
,

而国内法制更为复杂
,

既有资本

主义法制与社会主义法制之异
,

在同一资本主义法制体系中
,

又有英美法系与大陆 法 系 之

别
。

尽管如此
,

但各国法制也各有短长
,

而且
,

在长期的经济交往中
,

也逐渐形成适应于商

品经济发展的不少合理可循的共同规范和国际惯例
。

同时
,

在各国实践中
,

既有 矛 盾 的 一

面
,

也有互利的一面
。

因而必须采取 比较综合的研究方法
,

在纵的方面
,

对比研究国际法与

国内法的相互联系和作用
,

在横的方面
,

对比各国法制的异同
。

有 比较
,

才有鉴别
,

才能辨

其异同
,

明其短长
,

定其取舍
,

知 己知彼
,

求同存异
,

相互借鉴
。

这不仅有利于在实践中贯

彻平等互利的原则
,

而且
,

有利于对我国进一步完善涉外经济立法
,

提供足资借鉴的法理依

据
。

(四 ) 解放思想
,

开拓创新
。

国际经济法是一个新兴的独立法律部 门
,

理论诸多分歧
,

体系尚待建立
。

而国际经济关系中新生的问题层出不穷
,

加上南北之间贫富悬殊
,

东西 之间

体制对立
,

新旧 国际经济秩序观念的矛盾
.

国际法学上新旧学说的冲突
,

反映在国际经济关

系的法律问题上新旧观念的抗衡对立
,

也非常突出
,

长期争论
,

甚而导致政府间争端迭起
。

如国有化的合法性及其补偿问题
, “

国家契约
”

的性质与法律适用问题
,

外国投资者的待遇标

准问题等等
,

或者是在国际法或国内法上向未预见
,

无现存规定可循
,

或者
,

出于片面维护

发达国家的权益
,

运用资产阶级长期奉为经典的某些传统的国际法理论和原则来作不利于广

大发展中国家的解释
,

在理论上
、

实用上
,

造成极大混乱
。

因而
,

当前研究国际经济法必须

解放思想
,

摆脱传统
,

努力于开拓创新
,

对国际法某些传统理论和原则要进行再认识
,

再评

价
,

稗有利于在贯彻国际经济新秩序精神的基础上
,

促进国际经济法这一新兴学科的发展
。

四
、

加强国际经济法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为了加强国际经济法的研究
,

必须加强国际经济法学的学科建设
,

发展国际 经 济 法 教

育
,

大力培养专业人才
。

国际经济法学是以研究国际经济法为对象的学科
,

它是法学领域中异军突起的一门新兴

的独立学科
C

正同其他学科领域中基于科学的进步与发展和客观需要
,

多数相关学科交叉而

发展成为一门综合学科 (如
:

生物化学
、

物理化学
、

仿生学
、

生态学等 )一样
,

国际经济法学

是法学与国际经济学交叉而形成的一门综合学科
,

有其 自身的独立性和特点
,

可以说是现代

法学领域中一个新的突破
。

我国的学位政策 己明确规定
,

国际经济法属于法学二级学科
,

同

国际法 (含国际私法 ) 并列为独立授予学位的学科
。

19 8 8年
,

国家教委
、

国务院学位办
、

最高



人 民法院
、

最高人民检察院
、

司法部各主管教育的厅
、

司
、

局联合发出的 (8 8) 教研司 0 42 号

文件关于 《国际经济法专业硕士生 (应用型 )参考性培养方案》通知的说明
,

已将国际经济法列

为全国五个文科应用学科之一
。

可见
,

我 国政府对这一学科的重视
。

现就如何加强这一学科

的建设
,

谈两点看法
。

首先
,

大力加强和发展国际经济法专业的设置和人才培养
。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深入发展

的需要
,

对国际经济法专业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
、

学生出路广
,

常有供不应求之感
。

上述 0 42

号文件通知
,

除按原培养方案需要继续培养教学
、

科研人才外
,

还需要着重培养应用型以实

际工作能力为主的硕士生
,

即高层次的专门人才
,

培养期间为两年半或两年
,

这是适应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对外开放的需要
,

贯彻早出人才
,

出好人才的宗旨
。

但是
,

国际经济法 内

容广泛
,

学习 国际经济法既要懂法律
,

又要懂经济
、

更要多接触实际
,

以培养实务 工 作 能

力
,

还要加深外国民商法的知识
,

强化外语勺! l练
,

如果不设置专业
,

加强本科专业训练
,

而

要在短短的两年半或两年期间
,

达到培养出合格的高层次专门人才的要求
,

是较困难的
,

也

是不现实的
。

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
,

固然重要 ; 但培养中层次专门人才也不可忽视
。

一则我

国高校国际经济法硕士学科点为数不多
,

而博士学科点更少
,

研究生毕竟有限
,

不能完全满

足社会需求
。

再则
,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入
,

对外经贸事务面广
、

层次多
,

各级主管外经

的机构和外经
、

外贸专业公司和企业不仅需要高层次的国际经济法专门人才
,

更需要一般专

业干部
,

近年来
,

各地纷纷举办各种形式的国际经济法短期讲习班或培训班
,

足以说明其需

要之迫切
。

通过四年系统学习的国际经济法专业本科毕业生
,

其专业知识当超过短期讲习班

的水平
,

完全可以担任一般外经法律工作
,

弥补这一需要
。

虽然欠缺实际工作能力
,

但经过

一段时间的实践
,

也可以逐步提高
。

而且
,

在此基础之上
,

或者报考硕士研究生
,

继 续深

造
,

为应用型硕士研究生提供更合格的生源 ; 或者通过不断实践和努力
,

也可以达到高层次

专门人才水平
。

可见
,

设置 国际经济法专业可以达到多层次培养专门人才的目的
。

关于调整

合理的专业结构和设置
,

不可失之过大或过小
,

过宽或过窄
,

应有针对性
,

以社会需要为前

提
。

凡是专业同社会需求不对口
、

学生出路不好的
,

宁可不设或少设
,

已设的
,

也可撤销
,

以免造成学无所用
,

人才浪费
。

凡属于新兴发展学科
,

应用学科等
,

与社会需求对口
,

学生

出路好的
,

宜适当多设
、

新设
,

或伏先设置
,

以满足国家的需要
。

国际经济法属于
“

热门
”

专

业
, “

走俏
”

专业
,

应着重加以发展
。

凡经批准有学位授予权的硕士及博士学科点
,

特别是被

批准为全国重点学科的国际经济法博士学科点
,

应设置国际经济法专业
,

既可收多层次培养

专门人才之效
,

又有利于保证国际经济法学科点
,

尤其是重点学科的巩固和发展
。

国际经济

法专业是直接为我国对外开放服务的
,

专业性强
、

知识面广
,

不是其他专业所能代替的
。

其次
,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 日益扩大和深入发展的需要
,

着力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
,

是当

务之急
。

在研究生培养方面
,

必须双管齐下
,

既要培养教学
、

科研人才
,

又须培养应用型的

高级专门人才
,

尤重后者
。

国际经济法学是应用文科
,

上引文件指出
:

国际经济法专业硕士

研究生毕业后
,

主要从事国际经济法律事务
、

涉外经济审判
、

检察工作以及涉外 律 师 等 工

作
。

因此
,

作为应用类文科的国际经济法专业
,

其培养目标应以实际业务工作人才为主
。

培

养方式应采用开放型
,

让他们走出校门
、

接触实际
,

进行调查研究或挂职实习或参加涉外经

济法律咨询等
,

以锻炼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

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

还应扩大招生生源
,

以

招收具有专业知识而从事一定实际工作的考生为主
。

博士研究生除了在学术理论体系方面提

出较高要求外
,

同样也重在应用
。

在培养目标方面
,

应当是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与对外开放的需要
,

培养德
、

智
、

体全面发展的主要从事 国际经济法理论工作和实务工作



达到国际水平的高级专门人才
。

研究生学位论文
,

要求
:

( 1) 应有理论上的开拓性
。

国际经

济法学属于新兴的发展学科
,

在国际经济领域中
,

不仅如前所述
,

需要对传统的国际法理论

进行科学分析
、

批判扬弃 ,
而且

,

对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在采取立法解决和对策方面
,

需要进

行研究分析
,

提供理论依据
。

从而在国际经济法领域内
,

理论上应有所开拓
,

有所发展
,

作

出创造性的科研成果
,

反映作者有较高解决理论问题的研究能力
, (2 ) 实践上的应用性

。

国

际经济法学属于文科中的应用学科
,

学位论文应有针对性
,

运用专业理论和知识
,

解决和阐

明现代 国际经济关系特别是我国对外开放实践中存在的现实问题
,

学以致用
,

表现作者能理

论联系实际
,

有效处理实际问题的工作能力
。

总之
,

加强国际经济法研究
,

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及对外开放与发展国际经济交

往的需要
,

是学科建设与专门人才培养教育的需要
,

作为国际经济法学的研究者
.

应立足本

国
、

放眼世界
,

联系实际
,

不断地探索研究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
,

为实现最终目标— 建立

与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
、

国际经济法学的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而努力
。

注释
。

① 关于各派学说的介绍及评论
,

参阅
:

姚梅镇
: 《国际经济法概论 》 ( 1 9 8 9年武汉大学出版社 )

,

第 1一 6

页 ; 《 国际投资法 》 ( 1 9 8 7年武汉大学 出版社 )
,

第 1一 10 页
, 《国际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学部门》 ,

载
: 《中国

国际法年刊 ( 1 9 8 3年 ) 》 , 樱井雅夫
: 《国际经济法的基本 问题 》 ( 日文版

, 1 9 8 3年 )第 5一 67 页
;
丹宗绍信

,

山手

治之
,

小原喜雄
: 《国际经济法》 ( 日文版

, 1 9 8 7年 )第 9一 16 页 ; 金泽良雄
: 《 国际经济法序说 》旧文版

,
1 9 7 9

年 )第 2 5一 9 0页 , 杰克逊
: 《 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问题 》 (英文版

, 1 9 8 5年 ) , 斯坦纳与瓦茨
: 《跨国法律问题》

`英文版
, 1匀7 6年 )

。

② 艾尔勒
: 《 国际经济法的基本问题 》 ( 1 9 5 6年

,
德文版 )第 9 页 , 樱井雅夫

,
前书

,

第30 页
, 姚梅镇

:

宋国际经济法概论 》第 12 页
。

⑧ 佐藤和男
: 《国际经济法 》载《国际法辞典 》 (中译本 )第 5 24 至 5 25 页 , 法托罗斯 ( A

。

A
。

F at o u or 幻
:

炙对外国投资者的政府保证》 ( 1 9 6 2年
,
英文版 ) ,

第 64 页
。

④ 卢峻主编
: 《 国际私法条约集 》 ( 1 9 8 6年版 ) (代序 ) ,

第 2 至 3 页
。

(本文责任编样 车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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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戈、夕协口它艺六乙口它匕产己口亡乙六乙口它艺产达口协口亡匕 ,协口协口勺乙代义笋己口 (义 7亡
日
口

湖北省和武汉市翻译工作者协会

第三届年会在我校举行

湖北省和武汉市翻译工作者协会第三届年会
,

于 1 9 9 0年n 月 10 一 11 日在我校外语学院隆重举行
。

出席大

会的代表共计 3 00 余人
。

李进才副校长到会祝贺
。

本届年会的中心议题为
:

沟通信息探讨翻译理论
,
检 阅成果交流翻译经验 , 总结近三年来省

、

市译协在

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
、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

团结和组织全省
、

全市翻译工作者积极 开展翻译学术交流
、

理论

探讨研究
、

做好国际间文化交流及培训咨询等项活动中的成功经验
。

在学术报告会上
,

我校郭著章
、

张泽乾

等同志所做的专题报告受到 了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

大会经过充分酝酿协商
,

分别产生了湖北省和武汉市译协新的理事会
。

我国著名翻译家
、

作家徐迟先生

任湖北省译协会长
,
我校杨余森

、

张泽乾二同志当选为副会长
,
郭著章同志任副秘书长 ; 袁锦翔

、

张泽乾二

初志当选为武汉市译协副会长
,

王吉玉同志任副秘书长
。

(秋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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